
親愛的活石家會員，  

為方便大家了解「基督教會九龍活石堂有限公司」組織章程細則(Articles of Association)中與會員

相關的細則，教會預備了這部分細則的中文譯本*，供大家參考。敬希垂注。 

*按 2023 年 6 月 13 日 註冊成立的組織章程細則翻譯(AA)，如在詮釋上有歧異，以英文版 AA 為準。 

會員 

4. 就註冊而言，公司會員人數不可多於 2000 人。 

5. 以下人員為公司成員(會員)：- 

(a) 基本會員(會員)； 和 

(b) 普通會員(會員)。 

6. (a) 基督徒經受浸禮或灑水洗禮，相信公司章程所載之宗旨，並願意參加教會定期祟拜，可接納為

基本會員(會員)以教會提供的表格向執行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獲準後，有權享有公司的所有特權和義務。 

入會申請表將根據要求提供。 

(b) 願意參加教會定期祟拜活動的基督徒可以被接納為普通會員(會員)。 

(c) 理事會擁有全權接受或拒絕入會申請，或在不接受的情況下推遲作出接受申請的決定； 理事會沒

有義務說明任何理由。 

7. 基本會員(會員)享有參與教會一切服務和活動的權利，同時有義務遵守章程並承擔參與教會一切工

作的責任。 

8. 一般會員(會員)在教會一切精神工作中享有奉獻和提出建議的權利。 

9. 任何基本會員(會員)或普通會員均可透過書面通知其意圖退出教會會員(會員)資格。 任何在理事會

任職的基本成員(會員)均可在提前兩個月書面通知其意圖後辭去執行委員會職務，其辭職將於該通知

期滿時生效。 

10. 任何會員(會員)，無論是基本會員(會員)或普通會員(會員)，一旦破產或精神錯亂，將自動不再是

教會會員。 

11. 如果任何基本會員(會員)或普通會員(會員)故意拒絕遵守教會章程或附則的規定，或有任何可能

損害教會聲譽或損害教會章程的行為，視情況而定，該會員應受到上述譴責或取消其會員(會員)身份。 


